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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公 告 变 更

经审核，同意企业对已发布国家环保公告进行变更、撤销的申

请，特此公告，详见附录：

附录 1：生产企业名称变更

附录 2：生产企业地址变更

附录 3：商标变更

附录 4：国Ⅳ、Ⅴ车（机）型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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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

生 产 企 业 名 称 变 更

1、四家机动车生产企业对名称提出变更的申请。自本公告发布

之日起，以下机动车生产企业以新名称进行达标车型的申报，这些

企业已列入“环保公告”的所有产品生产企业名称随之更改。详见

表 1-1。

表 1-1

序

号
原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

1 安徽长丰扬子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猎豹汽车有限公司

2 广东广本机电有限公司 重庆广本万强摩托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

3 济南普天通信设备厂 普天新能源汽车(山东)有限公司

4 扬州亚星商用车有限公司 潍柴(扬州)亚星汽车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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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

生 产 企 业 地 址 变 更

1、三家机动车生产企业对证书的生产地址提出变更的申请。自

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以下机动车生产企业以新的生产地址进行达标

车型的申报，这些企业已列入“环保公告”的所有产品，生产企业

地址随之变更。详见表 2-1 生产企业地址变更。

表 2-1

序号 生产企业名称 原生产企业地址 变更后生产企业地址

1
安徽长丰扬子汽车制造有限

责任公司

安徽省滁州市清流路扬子工

业区
安徽省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

2 广东广本机电有限公司 广州从化市城郊大夫田 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三口村

3 扬州亚星商用车有限公司 江苏省扬州市江阳东路155号 江苏省扬州市扬菱路 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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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

商 标 变 更

1、日产汽车公司对已公告的轻型汽油车产品提出变更商标的申

请，经核准，同意日产汽车公司的产品商标由“英姿(ESQ)”变更为

“飒凯(ESQ)”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原车型的商标公告撤销，对

应原车型新的商标即日起生效。见表 3-1。

表 3-1

序号 车辆型号名称 型式核准号 公告号 原商标
变更后

商标

1
FDPNLTWF15UXADE5
乘用车

CN QQ G5 Z2
08560023-00 2014年 第 59号

英姿

(ESQ)
飒凯(ESQ)

2
FDTALQZF15EXADE5
乘用车

CN QQ G5 Z2
08560024-00 2014年 第 59号

英姿

(ESQ)
飒凯(ESQ)

3
FDTALSZF15EXADE5
乘用车

CN QQ G5 Z2
08560025-00 2014年 第 59号

英姿

(ESQ)
飒凯(ESQ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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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4

国 Ⅳ 、 Ⅴ 车 （ 机 ） 型 撤 销

1、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提出对已公告的 3个轻型汽油车型

环保达标核准的变更申请，经审核，决定撤销对申请车型第五阶段

环保达标核准公告，见表 4-1。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企业不得继续制造、

销售被撤销车型的产品，对被撤销车型的产品不得予以注册登记。

表 4-1

序

号
车辆型号名称 发动机型号/生产厂 型式核准号 公 告 号

1
BJ2026CJB3 轻
型越野汽车

4G63S4T/沈阳航天三菱汽
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

CN QQ G5 Z2
00420003-01

2014年 第 50号

CN QQ G5 Z2
00420003-02

2014年 第 50号

2
BJ6466MJB1多
用途乘用车

4G63S4T/沈阳航天三菱汽
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

CN QQ G5 Z2
00420004-01

2014年 第 50号

3
BJ6466WJB2多
用途乘用车

4G20D4C/沈阳新光华晨汽
车发动机有限公司

CN QQ G5 Z2
00420005-01

2014年 第 50号

2、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提出对已公告的 2个轻型汽油车型环保

达标核准的变更申请，经审核，决定撤销对申请车型第五阶段环保

达标核准公告，见表 4-2。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企业不得继续制造、销

售被撤销车型的产品，对被撤销车型的产品不得予以注册登记。

表 4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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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车辆型号名称 发动机型号/生产厂 型式核准号 公 告 号

1
BYD7151WT3
轿车

BYD476ZQA/比亚迪汽
车有限公司

CN QQ G5 Z2 02290024-00 2014年 第 59号

2
BYD7151WT4
轿车

BYD476ZQA/比亚迪汽
车有限公司

CN QQ G5 Z2 02290028-00 2014年 第 59号

3、奥凯亚德工作坊提出对已公告的 2个轻型汽油车型环保达标

核准的变更申请，经审核，决定撤销申请车型第四阶段环保达标核

准公告，详见表 4-3。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企业不得继续制造、销售被

撤销车型的产品，对被撤销车型的产品不得予以注册登记。

表 4-3

序号 车辆型号名称 发动机型号/生产厂 型式核准号 公告号

1 X5越野乘用车 N55B30A/BMW CN QQ G4 Z2 0E480002-00 2012年 第 62号

2 X6越野乘用车 N55B30A/BMW CN QQ G4 Z2 0E480003-00 2012年 第 62号

4、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提出对已公告的 1个轻型汽油车

型环保达标核准的变更申请，经审核，决定撤销对申请车型第五阶

段环保达标核准公告，详见表 4-4。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企业不得继续

制造、销售被撤销车型的产品，对被撤销车型的产品不得予以注册

登记。

表 4-4

序号 车辆型号名称 发动机型号/生产厂 型式核准号 公 告 号

1
YQZ7160TE5

轿车

G4FJ/韩国起亚汽车
公司

CN QQ G5 Z2 00450044-00 2014年 第 64号

5、意大利兰博基尼汽车公司提出对已公告的 1个轻型汽油车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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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达标核准的变更申请，经审核，决定撤销对申请车型第五阶段

环保达标核准公告，见表 4-5。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企业不得继续制造、

销售被撤销车型的产品，对被撤销车型的产品不得予以注册登记。

表 4-5

序号 车辆型号名称 发动机型号/生产厂 型式核准号 公 告 号

1 HURACAN乘用车 CSJ/quattro GmbH CN QQ G5 Z2 06100144-00 2014年 第 50号


